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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国际电子商品交易有限公司
信息披露管理办法

(试行)



第一条 为规范天津国际电子商品交易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电交所”)信息披露行为，根据国家和地方相关法律、法规、政策以及电交所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电交所信息披露应坚持“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”的原则。
第三条 电交所信息披露的主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：
(一)公司设立及高管人员情况；
(二)发布、变更或废止电交所交易制度、服务费用标准和收取方式；
(三)暂停、中止、终止电交所交易业务、交易品种；
(四)增加、变更合作银行、指定交收仓库；
(五)发布价格信息、行业资讯等市场信息；
(六)经营中发生的重大突发事件；
(七)公司关闭、客户服务及投诉处理渠道；
(八)第三方服务机构信息；
(九)相关法律、法规强制要求披露，或电交所认为有必要披露的其他事项。
第四条 电交所信息披露主要通过电交所官方网站、交易系统或监管部门认可的其他途径和方式。
第五条 电交所指定专人负责信息披露相关工作，信息披露的内容不得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
第六条 本办法由天津国际电子商品交易有限公司负责修订。
第七条 本办法解释权归天津国际电子商品交易有限公司。
第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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